
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校友会
章程（草案）
（提交2013年10月31日化学化工学院首届校友代表大会审议）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本会定名为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校友会。

第2条  本会为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校友自愿联合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群众性社会团体。

第3条  本会的宗旨：联络校友，增进情谊；沟通信息，交流学术；服务校友，营建和谐；为母校、母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4条 本会按照核准的章程开展活动，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第5条  本会接受学校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校友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  活动范围

第6条  活动范围
1、联络校友，沟通信息，交流学术，增进友谊，开展合作，为广大校友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母校、母院的建设和发展。

2、充分发掘校友资源，积极开展学术咨询和科技开发活动。

3、协同学校的各地校友会配合母校、母院做好招生宣传工作，推荐优秀学生报考母校、母院；协助母校、母院做好毕业生就业推荐工作。

4、服务校友，组织校友开展联谊活动，协助做好校友返校聚会的有关工作。

5、积极配合、参加学校校友会工作和活动。
6、宣传母校、母院的办学成就及校友的工作业绩。

第三章  会员

第7条  凡承认本会章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成为本会会员：

1、凡在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及其前身学习过的各类毕业生、肄业生、进修生、外国留学生。

2、凡在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及其前身工作过的教职工，聘请的外国教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及其他兼职人员。

第8条  会员权利：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参与本会内部事务的咨谋权；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的权利；享有符合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9条  会员义务：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的决议；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向本会提供信息与资料，协助本会多渠道筹措经费；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关心和支持母校、母院的建设和发展。

第10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11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其职权是：

1、制定和修改章程。

2、选举和罢免理事。

3、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经费使用情况汇报。

4、决定终止事宜。

5、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12条  会员代表产生办法：由班级推选1-2个代表。
第13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方为有效，决议须经到会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第14条  会员代表大会每届四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学校校友办备案。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

第15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由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热心校友工作、在校友中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士、母院领导担任。

第16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1、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2、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3、聘请顾问。                
4、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5、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经费使用情况。 
6、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7、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8、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17条  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有效。

第18条  理事会实行届任制，每届任期四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19条  本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理事若干名。会长、副会长在理事中推选产生，秘书长由会长提名，理事会任免。

第20条  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四年，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会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代表表决通过，报学校校友办备案。

第21条  本会会长的职权：

1、召集和主持理事会。  
2、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3、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22条  本会秘书长的职权：

1、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2、决定办事机构其他人员的聘用。  
3、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经费使用原则

第23条  经费来源：

1、校友捐赠； 2、会员自愿缴纳会费；3、学院资助； 4、利息等增值收入等。
第24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的活动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以及校友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
第25条  本会经费使用须经会长审批。
第六章  附则

第26条   本章程经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学校校友工作办公室审核后生效。

第27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授权理事会负责处理。

第28条   本会终止，须经理事大会讨论通过，并学校校友办备案。

第29条   本会会址设江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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